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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是“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并引入养老

机构专业化服务的社会化养老模式”[1]。该模式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的社区照顾，在我国的发展

则开始于2000年左右。2000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中提到了居家养

老，“各地在这一年陆续建立居家养老试点”[2]。到了2008年，“民政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自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全国推行开来”[3]。实际上自2000年至2008年之

间国家就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约30项”[4]。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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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更是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从中国知网的文章刊载情况来看，我国学者对于居家养老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左右是凤毛菱角

的，到了2008年之后开始逐步多起来，且每年逐步递增，近几年来可谓是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纵观学

者们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1]、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2]、居家养

老服务的成效与问题[3]、居家养老服务模式[4]等几个方面；而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研究较少。从世

界各国的经验看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其中，“社会组织因其能

有效的避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家庭失灵而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5]。随

着福利国家的改革，社会组织（主要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成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相关资

料显示，本世纪初，“德国 60%以上的居家养老服务是由社会组织提供的”[6]，“日本的这个数据达到

80%以上”[7]。我国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社会组织，“我国的社会组织从上世纪末到现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数量上增长了百倍”[8]。尽管如此，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仅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小

部分，其发展受居家养老政策的限制较大，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本文试图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组织或者说机构[9]调查的基础上，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详实分

析并探讨解决路径，以期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作为江苏省乃至全国最早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探索和实践的城区，南京市玄武区于2004年就开展

了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研究工作。近年来，区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细化建设标准、服务规范、补贴

政策、评估办法等，形成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系列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玄武区形成了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的养老服务体系。玄武区面积有80.97平方公里，下设7
个街道，59个社区。全区60周岁以上人口约9.6万人，占总人口的19.37%；65周岁以上人口约6.6万

人，占总人口的13.43%；80周岁以上人口约1.5万人，占总人口的3.07%。在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中，

约有1.5万人是空巢老人，3243人是独居老人，452人是困难独居老人。全区光是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主要是民办非企业）有79个，分布在全区的各个街道。从服务提供来看，绝大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以

文化娱乐服务为主，服务内容较单一。专业化提供“助餐、助医”等“五助”服务和精神关爱、心理关怀

服务的机构只有25家。结合玄武区民政局的意见，课题组主要从这25家养老服务机构中挑选了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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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机构进行深入调查。

这五家机构分别是家家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简称“家家乐”）、爱杺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简称

“爱杺树”）、城市老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简称“城市老年”）、大孝援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简称“大孝

援通”）和银发乐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简称“银发乐园”），均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前四家为市

AAA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银发乐园为省AAA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家家乐”与南京宁康老年

康复护理院为同一法人负责，是集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一体的养老服务组织，在运营方面会得到护

理院较多的支持。“爱杺树”的成立受到政府、专业社会工作者（香港理工大学的社工教师）的影响较

大，在创办之初是想做成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城市老年”则是南京市注册资金较大、以医养融

合为特色的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大孝援通”是以互联网+为主实现智能化居家养老以及医养融合

的机构，其运作更加接近于市场化道路。“银发乐园”创办缘起于政府对民间公益性活动的推动。

从人员配备来看，尽管各个机构在人员配备上有所不同，但各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都开始重视人员

的专业化水平。从服务内容上看，目前的五家机构都提供了康复保健服务、生活照料服务和志愿服

务，均未涉及法律援助服务；相比较而言安全守护服务提供的机构数量较少，只有两家；文化体育服务

和精神关爱服务有三家机构提供。要特别提出的是，“城市老年”和“大孝援通”这两家都在探索实施

国家近两年提出的医养融合服务。从资金来源来看，目前民非组织的资金大致有政府购买服务经费、

政府居家养老补贴、政府公益创投项目、第三方公益组织如各类基金会拨款、服务的低偿收费（从养老

来看主要在助餐这块）、民间募款以及负责人自筹经费。从调查的五个机构来看，民间募款仅有“银发

乐园”有，其他机构均无此类；负责人自筹也仅是有点经济实力并对机构充满热情和期望的负责人能

做到，仅“城市老年”和“大孝援通”有。见表1。
表1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
注册时间

家家乐
2008年

爱杺树
2012年

城市老年
2014年

大孝援通
2014年

银发乐园
2012年

人员配备
5名年龄在 40到 60岁从原
单位退下的人员

3 名社会工作者、6 名康复
员、60多名养老护理员，平
均年龄35岁，女性为主
共 8 人，其中专职医师、兼
职医师、康复师各 1 人，社
会工作者 3 人，兼职护士 2
人。除了两名 50岁左右人
员，其余均在30岁左右
共 5 人，负责人 1 名，医护
专家 4 名。年龄分布比较
平均
共 5 人，负责人 1 名、常驻
管理者4名均为老人；若干
高校志愿者

服务内容
“五助”等生活照料服务、康
复保健服务、治安巡逻消防
等安全守护服务、文化体
育、精神关爱、志愿服务
助餐为主的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文化体育、精神关爱、
志愿服务
助餐为主的生活照料、医养
融合、文化体育、志愿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医养融合、
安全守护服务、志愿服务

助餐、康复保健、文化体育、
精神关爱、志愿服务

服务对象
老 年 人 、残
疾人

独 居 空 巢 、
失能失独老
人
老 年 人 、残
疾人

老 年 人 、社
区其他居民

青 少 年 、老
年 人 、残 疾
人

资金来源
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补贴；爱德基金
会；护理院支持；服
务收费（低）
政府购买服务；公
益项目；服务收费
（低）
市 区 公 益 创 投 项
目；慈善总会；政府
补 贴 ；服 务 收 费
（低）；负责人自筹

服务收费；政府购
买服务；政府补贴；
负责人自筹
公益创投项目；柯
菲平公益基金会；
民间募款

辐射范围
全区购买服
务老人、玄
武门部分社
区
新 街 口 街
道、失独覆
盖全区
红山街道
部分社区

梅园部分社
区

孝陵卫部分
社区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发展中的问题

1. 经费不足，自我造血功能低下

从调查看来，除了实行部分市场化运作的“大孝援通”能够依赖于其盈利项目来支持养老服务，其

余四家民非组织均仅能维持机构的运营。在调查过程中所有的五家机构负责人在提到运转经费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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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不足”。在运营过程中，他们普遍反映唯一能够有点微利的助餐服务通常入不敷出。助餐工作在

五助中，牵扯的精力和时间较多，以每天2餐，每餐40份左右的数量为例，每天从订餐、核实、打电话

（发短信）给快餐公司确认，到发放快餐、收拾就餐间，还有送餐上门，每天最少需要3个半小时的工作

量，也就是一个人半天的工作量。而助餐工作给社会组织带来的经济效益甚微。以“城市老年”为例，

助餐平均每月盈利为357元，这个利润，尚不足缴纳一个员工交“五金一险”费用的一半，工资一分钱

都没有挣到，还差一半的保险。因此助餐工作无法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起到自我造血的作用。换言之，

如果居家养老服务组织要开展助餐工作，就必须有另外的盈利项目来支撑，否则助餐工作无法独立运

行。“家家乐”和“爱杺树”的助餐服务更是常期亏损状态。“家家乐”的助餐服务在全年得到了爱德基金

会的“爸妈食堂”项目的支持，给老年人提供了免费的助餐服务，但是一年之后项目是否能继续在“家

家乐”实施要看资金的筹集情况。也就是说，民非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或是第三方公益组

织，一旦资金链断裂，民非组织的相关服务就开展不下去，生存问题堪忧。

另一项新兴的服务——医养融合也遭遇了资金困境。例如“城市老年”以医养融合为主要服务内

容，在筹资方面目前仅依靠市区两级的公益创投。没有其他政策的支持，也没有企业或其他方面的资

金资助，老人付费服务的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医养融合服务不同于其他的居家养老服务，不仅需要

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需要一些价格较高的医疗专用器械和设备。同时还承担日常支出和专业人员

的工资。在初期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资金不足、亏损严重等问题成为许多组织举步维艰难以生存的障

碍，而使医养融合夭折。政府没有像给予养老机构那样的给予补贴等优惠政策，这使得居家养老从事

医养融合与机构养老医养融合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非常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有爱心的

企业共同来完成。该机构表示，由于前期投入资金较大，运作初期都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刚开始只能

购买血压计、血糖仪等简单的仪器和设备来维持，导致医疗护理能力大打折扣。“国家大力提倡养老机

构内置医疗机构，给了优惠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但对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医养融合政策尚处于空

白状态。机构养老有固定的盈利模式，且只承担了全社会3-4%的老年人口。而居家养老承担着全社

会90%的老年人口，却没有一点政策”。负责人对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自服务的范围和比例，对目

前的政策渴望之情溢于言表。

而像“银发乐园”这种主要依靠志愿者来实现其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虽然其工作人员没有薪酬，

但负责人也提到机构发展中最有压力的是资金。负责人称，“我们可能会考虑到给社工一些逢年过节

一次性的补助，但是我们这个钱很难拿出来，我们只是能勉强的比方说到过年吧，一个人三四百块钱

买件羽绒服，但你知道我们的常驻管理人员像周大爷服务一年才400块钱，是非常少的。”

2. 人才引进困难，专业化有待加强

对于资金缺乏的民非组织而言，在人才引进方面同样面临困境。这里并不包括主要依赖于志愿者

的“银发乐园”和与大学联系密切的“爱杺树”。“家家乐”的负责人认为机构的宣传和未来的信息化发

展都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如大学生，但是机构工作人员薪酬较低且不提供五险一金，机构现有的状况负

担不起高知分子。还有一点，负责人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担的很多养老服务比较琐碎且单调，年

轻人也不愿意干。“城市老年”的负责人则提到该机构非常需要护士、康复师、社会工作者等等，但是前

提是机构要有足够的资金，否则机构负担不起。而且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讲，工资低他们不愿意来。

目前该机构深入社区、上门的医疗护理服务，包括残疾人的康复服务等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一起来完

成。专业人员的待遇和专业晋升空间是制约人才的主要因素。“大孝援通”的负责人则称招工作人员

不是困难而是不敢招，因为招了之后机构养不活。负责人说，“我们目前需要确实有能力有素质的人，

如果是大学毕业刚出来的，工资低的话人家感觉没意思，给高了吧也给不起，因为机构经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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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各个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都较为重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也通过在职培训、考证等措

施极大地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但是经过考证、服务技能培训和道德培训提高了的工作人员队伍，在面

对多样化的服务时专业技能上仍然缺乏。因为现实中尽管居家养老服务在政策设计上设计了多元化

的服务内容，但现有的机构绝大部分还只是集中于卫生清洁等家政类工作，或者有的扩展到陪同就

医、定时送餐等服务，当然也有重点做医养融合的。而心理慰藉、康复护理、法律援助等专业内容仍然

缺乏专业人士，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低龄、健康老人的需求无法得到完全满足，这将阻碍居家养

老服务覆盖全体老年人的最终目标。

3. 活动场地不足，服务内容未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另一大难题是场地不足。居家养老中心的场地一般是由社区免费提供的，

很多资源都与社区共享。但专用空间严重不足。

“大孝援通”目前只有一间工作室，场地不足成为其头疼的首要问题。“银发乐园”在发展过程中也

感觉到机构拓展最大的压力是场地不足。该机构的负责人说，“不是政府不愿意给我们，这里是老旧

小区，社区办公全在二楼的，老人爬楼不方便，残疾人更难上去。现有的这个只有七八十平方，老人比

较多，真的服务不过来。下一步可能会发AB卡，让老人分开错时来吃饭或者听课或者参加其他活动。

在服务内容方面，政策文件中提到了生活照料服务、康复保健服务、安全守护服务、文化体育服

务、精神关爱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和慈善救助服务这七大类服务。这与课题组向老年人服务需求的了

解情况一致。这七类覆盖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但是从目前所调查的各个机构的服务情况来看，

有些服务种类如法律援助类被直接忽略掉了。除此之外精神关爱服务和安全守护服务被机构忽略的

也较多，实际上这两类在日常生活中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有些服务种类如文化体育类因

为完全是耗时的公益性服务项目，也容易为某些机构所忽略。

4. 医养融合服务缺乏具体的操作和监管政策

目前，我国老年人管理因多部门管理，完善的管理体系未建立。老龄办、民政局、人社局、老干部局、

卫生计生局等都在管理老年人，由于政府职能不明确，缺乏相应的协调协作机制。目前政府出台了有

关整个国家或是养老行业的发展指导性政策或文件，然而针对服务于90%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

少之又少，加上目前医养融合的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当医养融合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只能

凭借自身的探索解决，得不到相关管理部门和体系的支撑，使得居家医养融合服务发展异常缓慢。

医养融合服务在开展过程中尚没有严格规范的标准。从老人的分级护理标准，到家庭病床的巡

诊标准，直到效果评价，甚至连规范的名称都没有，所谓的“居家照护床位”也是机构自己发明的，没有

权威机构的确认，更没有相关制度和法律的诠释。社会组织普遍希望国家能尽快制订规范、设计标

准。同时希望从政策上放宽要求与限制，让更多有爱心的社会医护人员充实到为老服务的队伍中来，

达到更好地服务老人、方便老人的目的。

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对策

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十三五养老服务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养老服务事业将往更广更

深的方面拓展。结合玄武区养老服务状况，就人口密度大老年人集中、老龄化程度高的城区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如何提高养老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下去，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机构自我造血功能

纵观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社会组织筹资方式，会发现其中除了政府津贴、公益基金项目，会员的

专项捐款和大众捐赠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反观我国公益捐赠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有限的捐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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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向一些规模、影响比较大的民间机构。调查也发现在五个民非组织中唯一获得民间募款的是志

愿者较多、社会影响力较大、公益性项目成就显著的“银发乐园”。所以，要树立公益品牌，扩大民间组

织的知名度，努力吸引外部资源，拓宽资金渠道。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功能。非营利性是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非营利性

是指社会组织的资产和产生的利润必须继续用于组织的公益性或互益性的目标和使命，并不代表社

会组织不能开发营利项目，获得利润。基层社会组织必须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拓宽渠道，自谋财

源，开发营利项目，提高自营收入来弥补公益支出。这已成为各国社会组织的普遍发展趋势。“大孝援

通”正是拓展了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性收费服务，其经济状况才明显好于其他社会组织。

而有些组织如“爱杺树”也意识到了在养老服务过程中可以销售相关衍生产品、开发营利性项目，但方

式和销路还需进一步考虑。

2. 根据服务需求落实不同层次的服务人员

人才不足特别是专业人才缺乏或易流失是目前养老服务组织困惑较大的问题。可根据养老服务

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落实不同层次的服务人员，人尽其才。

对于助餐、打扫卫生等专业化要求并不高的，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服务。借鉴香港、台湾一

些公益组织或社会企业做法，在助餐机构内，通过少量志愿者引导、管理、点餐、付费等的服务可采取

自助形式，而不需要单独安排服务人员，这样有效减少人员配比，并充分发挥被服务对象的主观能动

性。对于心理咨询、康复医疗等专业化要求较高的人才，可结合院校现有专业加大培养力度。如南京

特教学院开设社区康复专业、南京医护院校增设老年护理相关专业，增加相关知识培训；充分利用教

育体系，增加职业教育、老年护理学科。同时，还应增加养老行业的吸引力，将人才招进来并稳定住。

这种吸引力不能靠政府对工资的规定，而应该利用市场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政府给予该行业一定的

补贴，以此来壮大养老行业的人才队伍。全社会对服务人员的服务要给予尊重与承认，提高养老从业

人员职业的社会认同度，拓展职业晋升渠道。

3. 拓展养老服务场地与设施，丰富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作为养老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各级政府不容推责。目前养老设施建设上，民政部门几乎被排斥

在外，有了规划很难真正落实。要制定养老设施具体规划实施细则，与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接，规

划、国土、建设、发改、民政、街道等各司其职，民政部门必须拥有养老规划的前置签字权。要推动部门

协调整合，发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养老服务功能，社区卫生、文化、体育等设施要与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功能衔接，具有为老年人服务功能的设施都要向老年人开放。拓展社区办公服务用房使用功

能，积极引导街道社区把布局调整后的公共资源改造或建设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都要配备康复设备，50%的社区要设立适合老年人的康复场所。

养老服务机构还要分析不同年龄层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完善服务内容，丰富服务供给，保证老年人

能充分享受到生活照料服务、康复保健服务、安全守护服务、文化体育服务、精神关爱服务、法律援助

服务和慈善救助服务等。既要关注特殊困难老人、高龄老人、半失能老人，也要关注健康、低龄老人的

需求。老年用品产品销售、商业养老保险、老年金融等服务的供给不是养老企业的专利，养老服务机

构等社会组织同样不应排斥，而是应该将其与基本养老服务紧密结合，加大此类服务的推介力度，这

将会极大增强其造血功能和发展能力。

4. 完善医养融合的操作性政策和监管机制

近年来尽管中央、省、市、区都出台了有关居家养老服务各种政策文件，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补

贴、评估等都有了较为规范的标准，但是由于养老服务涉及的面较广、服务种类较多，现有的政策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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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医养融合”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养老服务体系仍然是两

张皮，制约瓶颈远未打破。养老护理、康复等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政策制度目前各地试点进展缓

慢，长期照护险的制订仍在探索中。

应以实践探索为重要参考，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管机制，探索形成医养融合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

管理制度，重点是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开通互相诊疗

康复照护通道。细化医养融合服务实体操作的规则、标准，在家庭病床外，开通可用医保支持的“家庭

护理床位”，协同做好老年人在社区的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加大投入，对社区日间照料、小型托老

所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护理补贴，建立对梯度化、精准化的困难高龄老人高龄补贴、护理补

贴、养老补贴制度等。以大健康理念将健康产业与老龄产业相结合，加大“治未病”理念的宣传，完善

保健养生业政策与监管制度等，为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5. 发挥政府职能，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

要完善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分割、政策分割的格局，探索成立相应的养老服务协调推进机制；加强

养老服务政策、制度建设，完善统筹规划、精准支持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包括支持养老服务业的长期

优惠贷款、税收、金融政策，支持社会资源参与的资源共享政策，支持居家养老的住宅政策，“加强基层

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在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支持性”[1]政策，增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家庭

建设政策，促进社区医养融合发展的医保、保险政策；加大养老服务投入，结合财政承受能力和老年人

基本服务需求，逐年加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力度；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级评定、评估制度，

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环境、资金、服务等方面的监管。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市场相结合，除提供基础养老服务外，鼓励其多元经营，开发老年教育、

老年旅游、老年健康产业、老年用品产品市场，引导养老企业运用社会企业运营理念提供养老服务，共

同拓展老龄产业市场。从养老供给侧发力，鼓励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扩大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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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for the Aged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Xuanwu District, Nanjing
Qi Xiaoming GuoZhiqin

Abstract: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is an important care model to deal with an aging society. The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 (private non-enterprise) is the main provider of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exist problems in funds, personnel, service content, service location and policy in com⁃
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by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five typical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 agencies in Xuanwu District of Nanjing. 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expand⁃
ing the sources of funds, employing the service personnel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enriching the service
supply,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care service as well as supervision polici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the care service for
the aged.

Keywords: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care service agencies for the aged; aging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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